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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機構：澳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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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計劃簡介 

 

調查目的： 全面瞭解用戶對旅遊局服務的滿意度，以檢討服務質量並持續改善服務。 

  

調查期間： 2025 年 9 月 22 日至 11 月 6 日 

  

調查標的： 旅遊局提供的對外服務的範圍廣泛，包括接受旅客旅遊方面的諮詢、處理

旅客在旅遊領域內的投訴、轉介旅客對其他領域的投訴及建議、接受旅遊

統計資料的查詢、接受市民或機構租借本局轄下的會議展覽設施、接受團

體預約參觀澳門大賽車博物館、接受本地旅遊業界從業員及合資格的商戶

報讀培訓課程、向本地旅遊業界的實體發出牌照並監管其活動及場所、提

供導遊工作證相關服務、處理本地社團符合旅遊政策的活動資助申請等等。 

  

調查對象： 使用旅遊局相關服務之澳門居民、訪澳旅客及機構代表。是次研究共收集

了 1,168 份有效問卷。 

  

調查方法： 是次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法、主要使用面對面訪問，輔以網上問卷、電話

訪問及郵寄等方式收集服務使用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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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滿意度 

 

整體服務滿意度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25 年(本年度) 

滿意度平均數 分項得分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43 

4.38 

專業程度 4.42 

儀表外觀 4.45 

服務態度 4.46 

環境 
方便程度 

4.35 
4.35 

環境舒適度 4.35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4.33 

4.34 

清晰指示 4.33 

場所配套 4.30 

場所支援性措施 4.33 

場所安全性 4.38 

程序手續 

流程順暢 

4.38 

4.35 

服務效率 4.37 

服務效果 4.39 

公平性 4.40 

服務資訊 

足夠性 

4.34 

4.33 

取得資訊的便捷性 4.32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34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4.33 

資訊的保密性 4.38 

服務保證 

服務承諾全面性 

4.36 

4.33 

服務承諾指標明確性 4.36 

服務承諾指標滿意度 4.36 

表達意見的渠道 4.38 

電子服務 

電子服務適切性 

4.32 

4.33 

電子服務方便性 4.32 

電子服務安全性 4.33 

電子服務足夠性 4.31 

電子服務交流渠道足夠性 4.32 

績效信息 
足夠性 

4.32 
4.32 

信息的開放性 4.31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 / 一窗式服務 4.34 4.34 

整體服務滿意度 4.35 4.35 

註：調查因素評分最高一項及分項的最高兩項，以綠色表示。調查因素評分最低一項及分項的最低兩項，以紅色表示。 

 

旅遊局服務使用者對服務的整體滿意度為 4.35 分，各項調查因素評分的平均值均達 4 分以上的滿意

水準，顯示被訪者普遍滿意旅遊局提供的各項服務。各項調查因素滿意度評分由高到低依次為：人員

服務 (4.43 分)、程式手續 (4.38 分)、服務保證 (4.36 分)、環境 (4.35 分)、服務整合 (4.34 分)、服

務資訊 (4.34 分)、配套設施 (4.33 分)、績效資訊 (4.32 分)及電子服務 (4.32 分)。分項評分之中，人

員的「服務態度」得分最高，為 4.46 分。另一方面，配套設施的「場所配套」得分較低，為 4.30 分，

只有 2 位被訪者的評分在 4 分以下，他們主要反映「港珠澳大橋口岸公共衛生間設施」及「關閘口岸

公共衛生間位置」等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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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服務滿意度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25 年(本年度) 

滿意度平均數 分項得分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44 

4.39 

專業程度 4.42 

儀表外觀 4.46 

服務態度 4.48 

環境 
方便程度 

4.35 
4.35 

環境舒適度 4.35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4.34 

4.34 

清晰指示 4.34 

場所配套 4.29 

場所支援性措施 4.33 

場所安全性 4.38 

程序手續 

流程順暢 

4.38 

4.34 

服務效率 4.38 

服務效果 4.40 

公平性 4.40 

服務資訊 

足夠性 

4.34 

4.34 

取得資訊的便捷性 4.31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33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4.34 

資訊的保密性 4.39 

服務保證 

服務承諾全面性 

4.40 

4.36 

服務承諾指標明確性 4.39 

服務承諾指標滿意度 4.39 

表達意見的渠道 4.44 

電子服務 

電子服務適切性 

4.33 

4.33 

電子服務方便性 4.34 

電子服務安全性 4.33 

電子服務足夠性 4.30 

電子服務交流渠道足夠性 4.33 

績效信息 
足夠性 

4.32 
4.33 

信息的開放性 4.31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 / 一窗式服務 - - 

整體服務滿意度 4.37 4.37 

註：調查因素評分最高一項及分項的最高兩項，以綠色表示。調查因素評分最低一項及分項的最低兩項，以紅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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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審批及執法性公共服務滿意度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25 年(本年度) 

滿意度平均數 分項得分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40 

4.36 

專業程度 4.40 

儀表外觀 4.42 

服務態度 4.43 

環境 
方便程度 

4.37 
4.36 

環境舒適度 4.37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4.34 

4.34 

清晰指示 4.32 

場所配套 4.33 

場所支援性措施 4.34 

場所安全性 4.38 

程序手續 

流程順暢 

4.38 

4.37 

服務效率 4.36 

服務效果 4.38 

公平性 4.41 

服務資訊 

足夠性 

4.34 

4.31 

取得資訊的便捷性 4.35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35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4.32 

資訊的保密性 4.36 

服務保證 

服務承諾全面性 

4.29 

4.28 

服務承諾指標明確性 4.28 

服務承諾指標滿意度 4.31 

表達意見的渠道 4.29 

電子服務 

電子服適切性 

4.31 

4.33 

電子服務方便性 4.28 

電子服務安全性 4.33 

電子服務足夠性 4.32 

電子服務交流渠道足夠性 4.30 

績效信息 
足夠性 

4.31 
4.29 

信息的開放性 4.32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 / 一窗式服務 4.34 4.34 

整體服務滿意度 4.32 4.32 

註：調查因素評分最高一項及分項的最高兩項，以綠色表示。調查因素評分最低一項及分項的最低兩項，以紅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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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性公共服務滿意度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25 年(本年度) 

滿意度平均數 分項得分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41 

4.45 

專業程度 4.42 

儀表外觀 4.32 

服務態度 4.45 

環境 
方便程度 

4.08# 
4.08# 

環境舒適度 4.08#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4.11# 

4.17# 

清晰指示 4.13# 

場所配套 4.08# 

場所支援性措施 4.05# 

場所安全性 4.13# 

程序手續 

流程順暢 

4.33 

4.36 

服務效率 4.41 

服務效果 4.27 

公平性 4.29 

服務資訊 

足夠性 

4.33 

4.36 

取得資訊的便捷性 4.29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33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4.33 

資訊的保密性 4.36 

服務保證 

服務承諾全面性 

4.30 

4.31 

服務承諾指標明確性 4.36 

服務承諾指標滿意度 4.29 

表達意見的渠道 4.24 

電子服務 

電子服適切性 

4.39# 

4.50# 

電子服務方便性 4.42# 

電子服務安全性 4.42# 

電子服務足夠性 4.29# 

電子服務交流渠道足夠性 4.33# 

績效信息 
足夠性 

4.26 
4.33 

信息的開放性 4.19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 / 一窗式服務 - - 

整體服務滿意度 4.31 4.31 

註：調查因素評分最高一項及分項的最高兩項，以綠色表示。調查因素評分最低一項及分項的最低兩項，以紅色表示。 

# 部分被訪者因不是現場辦理服務而不能對「環境」及「配套設施」作出評分，所以該兩項調查因素的基數較少(<30)，數據只作參考用途。
同時，部分被訪者因不曾使用電子服務而不能對此作出評分，所以該項調查因素的基數較少(<30)，數據只作參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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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024 年服務滿意度比較 
 

整體服務滿意度的趨勢分析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25 年(本年度) 2024 年(上年度) 差距 

滿意度平均 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 分項得分 調查因素 分項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43 

4.38 

4.50 

4.49 

-0.07 

-0.11 

專業程度 4.42 4.46 -0.04 

儀表外觀 4.45 4.50 -0.05 

服務態度 4.46 4.54 -0.08 

環境 
方便程度 

4.35 
4.35 

4.41 
4.40 

-0.06 
-0.05 

環境舒適度 4.35 4.41 -0.06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4.33 

4.34 

4.39 

4.38 

-0.06 

-0.04 

清晰指示 4.33 4.36 -0.03 

場所配套 4.30 4.38 -0.08 

場所支援性措施 4.33 4.40 -0.07 

場所安全性 4.38 4.45 -0.07 

程序手續 

流程順暢 

4.38 

4.35 

4.38 

4.39 

0.00 

-0.04 

服務效率 4.37 4.35 0.02 

服務效果 4.39 4.38 0.01 

公平性 4.40 4.38 0.02 

服務資訊 

足夠性 

4.34 

4.33 

4.33 

4.34 

0.01 

-0.01 

取得資訊的便捷性 4.32 4.30 0.02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34 4.32 0.02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4.33 4.33 - 

資訊的保密性 4.38 4.37 0.01 

服務保證 

服務承諾全面性 

4.36 

4.33 

4.41 

4.43 

-0.05 

-0.10 

服務承諾指標明確性 4.36 4.39 -0.03 

服務承諾指標滿意度 4.36 4.41 -0.05 

表達意見的渠道 4.38 4.40 -0.02 

電子服務 

電子服適切性 

4.32 

4.33 

4.15 

4.15 

0.17 

0.18 

電子服務方便性 4.32 4.12 0.20 

電子服務安全性 4.33 4.12 0.21 

電子服務足夠性 4.31 4.19 0.12 

電子服務交流渠道足夠性 4.32 4.19 0.13 

績效信息 
足夠性 

4.32 
4.32 

4.28 
4.27 

0.04 
0.05 

信息的開放性 4.31 4.28 0.03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 /  

一窗式服務 
4.34 4.34 4.34 4.34 - - 

整體服務滿意度 4.38 4.38 4.38 4.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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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服務滿意度的趨勢分析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25 年(本年度) 2024 年(上年度) 差距 

滿意度平均 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 分項得分 調查因素 分項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44 

4.39 

4.47 

4.48 

-0.03 

-0.09 

專業程度 4.42 4.42 - 

儀表外觀 4.46 4.46 - 

服務態度 4.48 4.53 -0.05 

環境 
方便程度 

4.35 
4.35 

4.41 
4.41 

-0.06 
-0.06 

環境舒適度 4.35 4.40 -0.05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4.34 

4.34 

4.40 

4.39 

-0.06 

-0.05 

清晰指示 4.34 4.34 - 

場所配套 4.29 4.38 -0.09 

場所支援性措施 4.33 4.41 -0.08 

場所安全性 4.38 4.48 -0.10 

程序手續 

流程順暢 

4.38 

4.34 

4.33 

4.34 

0.05 

- 

服務效率 4.38 4.28 0.10 

服務效果 4.40 4.34 0.06 

公平性 4.40 4.35 0.05 

服務資訊 

足夠性 

4.34 

4.34 

4.32 

4.33 

0.02 

0.01 

取得資訊的便捷性 4.31 4.28 0.03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33 4.31 0.02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4.34 4.32 0.02 

資訊的保密性 4.39 4.35 0.04 

服務保證 

服務承諾全面性 

4.40 

4.36 

4.44 

4.47 

-0.04 

-0.11 

服務承諾指標明確性 4.39 4.40 -0.01 

服務承諾指標滿意度 4.39 4.44 -0.05 

表達意見的渠道 4.44 4.43 0.01 

電子服務 

電子服務適切性 

4.33 

4.33 

4.10 

4.09 

0.23 

0.24 

電子服務方便性 4.34 4.05 0.29 

電子服務安全性 4.33 4.05 0.28 

電子服務足夠性 4.30 4.15 0.15 

電子服務交流渠道足夠性 4.33 4.16 0.17 

績效信息 
足夠性 

4.32 
4.33 

4.26 
4.25 

0.06 
0.08 

信息的開放性 4.31 4.27 0.04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 /  

一窗式服務 
- - - - - - 

整體服務滿意度 4.37 4.37 4.39 4.39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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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審批及執法性公共服務滿意度的趨勢分析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25 年(本年度) 2024 年(上年度) 差距 

滿意度平均 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 分項得分 調查因素 分項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40 

4.36 

4.55 

4.53 

-0.15 

-0.17 

專業程度 4.40 4.54 -0.14 

儀表外觀 4.42 4.57 -0.15 

服務態度 4.43 4.57 -0.14 

環境 
方便程度 

4.37 
4.36 

4.42 
4.39 

-0.05 
-0.03 

環境舒適度 4.37 4.44 -0.07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4.34 

4.34 

4.40 

4.38 

-0.06 

-0.04 

清晰指示 4.32 4.40 -0.08 

場所配套 4.33 4.39 -0.06 

場所支援性措施 4.34 4.40 -0.06 

場所安全性 4.38 4.41 -0.03 

程序手續 

流程順暢 

4.38 

4.37 

4.50 

4.52 

-0.12 

-0.15 

服務效率 4.36 4.50 -0.14 

服務效果 4.38 4.49 -0.11 

公平性 4.41 4.47 -0.06 

服務資訊 

足夠性 

4.34 

4.31 

4.38 

4.37 

-0.04 

-0.06 

取得資訊的便捷性 4.35 4.35 -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35 4.35 -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4.32 4.40 -0.08 

資訊的保密性 4.36 4.42 -0.06 

服務保證 

服務承諾全面性 

4.29 

4.28 

4.37 

4.38 

-0.08 

-0.10 

服務承諾指標明確性 4.28 4.36 -0.08 

服務承諾指標滿意度 4.31 4.37 -0.06 

表達意見的渠道 4.29 4.35 -0.06 

電子服務 

電子服務適切性 

4.31 

4.33 

4.28 

4.31 

0.03 

0.02 

電子服務方便性 4.28 4.28 - 

電子服務安全性 4.33 4.31 0.02 

電子服務足夠性 4.32 4.25 0.07 

電子服務交流渠道足夠性 4.30 4.23 0.07 

績效信息 
足夠性 

4.31 
4.29 

4.32 
4.31 

-0.01 
-0.02 

信息的開放性 4.32 4.32 -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 /  

一窗式服務 
4.34 4.34 4.34 4.34 - - 

整體服務滿意度 4.32 4.32 4.39 4.39 -0.07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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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性公共服務滿意度的趨勢分析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25 年(本年度) 2024 年(上年度) 差距 

滿意度平均 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 分項得分 調查因素 分項 

人員服務 

服務主動性 

4.41 

4.45 

4.33 

4.24 

0.08 

0.21 

專業程度 4.42 4.32 0.10 

儀表外觀 4.32 4.42 -0.10 

服務態度 4.45 4.35 0.10 

環境 
方便程度 

4.08# 
4.08# 

4.27 
4.30 

-0.19 
-0.22 

環境舒適度 4.08# 4.24 -0.16 

配套設施 

硬件設備 

4.11# 

4.17# 

4.25 

4.23 

-0.14 

-0.06 

清晰指示 4.13# 4.28 -0.16 

場所配套 4.08# 4.26 -0.18 

場所支援性措施 4.05# 4.21# -0.16 

場所安全性 4.13# 4.28 -0.16 

程序手續 

流程順暢 

4.33 

4.36 

4.19 

4.19 

0.14 

0.17 

服務效率 4.41 4.22 0.19 

服務效果 4.27 4.22 0.05 

公平性 4.29 4.14 0.15 

服務資訊 

足夠性 

4.33 

4.36 

4.15 

4.19 

0.18 

0.17 

取得資訊的便捷性 4.29 4.11 0.18 

取得資訊的準確性 4.33 4.14 0.19 

取得資訊的實用性 4.33 4.11 0.22 

資訊的保密性 4.36 4.19 0.17 

服務保證 

服務承諾全面性 

4.30 

4.31 

- 

- 

- 

- 

服務承諾指標明確性 4.36 - - 

服務承諾指標滿意度 4.29 - - 

表達意見的渠道 4.24 - - 

電子服務 

電子服務適切性 

4.39# 

4.50# 

4.30# 

4.17# 

0.09 

0.33 

電子服務方便性 4.42# 4.42# - 

電子服務安全性 4.42# 4.33# 0.09 

電子服務足夠性 4.29# 4.26# 0.03 

電子服務交流渠道足夠性 4.33# 4.30# 0.03 

績效信息 
足夠性 

4.26 
4.33 

4.15 
4.19 

0.11 
0.14 

信息的開放性 4.19 4.11 0.08 

服務整合 
跨部門程序優化 /  

一窗式服務 
- - - - - - 

整體服務滿意度 4.31 4.31 4.19 4.19 0.12 0.12 

# 部分被訪者因不是現場辦理服務而不能對「環境」及「配套設施」作出評分，所以該兩項調查因素的基數較少(<30)，數據只作參考用途。
同時，部分被訪者因不曾使用電子服務而不能對此作出評分，所以該項調查因素的基數較少(<30)，數據只作參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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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改善建議 

 

於 2025 年，旅遊局服務使用者對服務的整體滿意度為 4.35 分，與 2024 年（4.38 分）相比

稍微下跌 0.03 分。雖然整體滿意度略有下降，但三大服務類別的評分均保持在 4 分以上的滿

意水平，顯示被訪者對旅遊局服務的認可度仍保持良好基準。 

 

本年度被訪者對各服務類別的評分分別為：「一般公共服務」4.37 分、「監督、審批及執法性

公共服務」4.32 分、「福利性公共服務」4.31 分。值得注意的是，「福利性公共服務」的滿意

度較上年提升 0.12 分，從 4.19 分升至 4.31 分，顯示該服務類別的改善成效明顯。 

 

各項調查因素均達 4 分或以上的滿意水平。其中，人員服務評分最高（4.43 分），雖較上年下

跌 0.07 分，但仍在各因素中表現最好，其次為「程序手續」(4.41 分)。另一方面，旅遊局在

「績效信息」及「電子服務」的得分相對較低，均為 4.32 分。「電子服務」的得分雖低於其他

方面，但本年度電子服務得分提升最明顯，從 4.15 分升至 4.32 分（上升 0.17 分），為各調查

因素中升幅最大，說明旅遊局在電子化方面的投入已見成效。 

 

以年度比較，本年度服務使用者的整體滿意度較上年度稍低（下跌 0.03 分）。按照調查因素分

析，得分上升的包括「電子服務」（上升 0.17 分）、「績效信息」（上升 0.04 分）及「服務資訊」

（上升 0.01 分）。分項方面，升幅較大的有「電子服務安全性」（上升 0.21 分）及「電子服務

方便性」（上升 0.20 分）。 另一方面，「服務主動性」及「服務承諾全面性」分別下跌 0.11 分

及 0.10 分。 

 

基於調查結果和被訪者反饋，本研究提出以下改善建議： 

 

1. 持續優化「商社通」，完善用戶體驗 

 

從 2025 年開始，旅遊局的部分對外服務可透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商社通」辦理，例

如准照的更改名稱、臨時經營許可申請、繳費以及部分資助計劃的申請等。針對服務使用

者反映「商社通」登入不便的問題(例如：申請的同事人臉識別才能登入，其它同事不能使

用)，建議在「商社通」系統中，除了人臉識別外，增設如「帳號密碼+短信驗證」等替代

方案。同時，製作清晰的圖文及視頻指引，以解答服務使用者所遇到的技術問題。此外，

優化「商社通」的操作介面，確保在手機和電腦上均操作流暢。部分服務使用者亦建議「商

社通」的電子服務覆蓋面應擴展，將「旅行社年度責任險」申辦與續期、「導遊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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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件電子查驗等業務整合至平臺。建議局方將調查所收集的與「商社通」有關的意見及

建議向有關部門反映及跟進，以完善用戶體驗。 

 

2. 強化人手配置，維持資訊提供一致性 

 

「人員服務」雖仍為最高評分項目，但本年度出現輕微下跌（下跌 0.07 分），且在「監督、

審批及執法性公共服務」中下跌幅度較大（下跌 0.15 分）。建議：針對不同服務類別進行

工作人員的針對性培訓，特別強化「服務主動性」（下跌 0.11 分）；在節假日時期增加旅

客詢問處及 10 月份牌照續牌期間電話熱綫的人手配置，確保遊客和本地服務申請者能得

到及時回應及協助；個別被訪者提及透過電話熱線諮詢時，不同職員提供的答案存在不一

致，建議建立統一的服務指引與回應標準，提升資訊提供一致性。 

 

3. 擴充「電子化服務」範圍，營造舒適服務環境 

 

本年度「配套設施」在不同服務類別的評分都較上年度下跌。被訪者主要反映「泊車」及

「增加設施」兩方面的意見。建議的具體改善措施包括：於旅遊局網站或社交平台向服務

使用者提供服務點附近公共停車場的泊位資訊；同時，引導服務使用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例如：巴士、的士）前往旅遊局辦理服務。進一步擴大電子服務覆蓋面，特別是高頻使

用的項目，並透過不同網上及傳統媒體向市民及團體宣傳電子服務的便捷性及涵蓋範圍，

讓更多服務使用者無需親臨現場辦理服務，以助減少「難泊車」的問題。關於設施方面，

建議優化旅客流量較多的詢問處（例如：關閘）的空調系統，以回應部分被訪者反映空調

不夠舒適、不夠涼的意見；同時，在旅遊局辦公室 18 樓的服務點，增設及更新座位，增

加公共洗手間數量，改善使用者在辦理業務過程中的等候體驗，體現以人為本的服務理

念。 

 

4. 豐富澳門大賽車博物館的參觀體驗 

 

針對澳門大賽車博物館的參觀體驗，被訪者主要意見是增設參觀路線圖及小童游戲設施。

建議在入口增設總體介紹設施（如短影片或互動屏），說明各樓層亮點、推薦項目及適合

的年齡段，引導訪客有序參觀，避免遺漏精彩展項。針對 10 歲或 12 歲以下兒童，增設無

身高限制、安全性高的互動遊戲和體驗區，例如簡易版的賽車原理裝置、拼裝玩具賽車區

或多媒體互動牆，確保小童也能獲得參與感，從而提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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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2025 年旅遊局的服務整體評分保持在 4 分以上的滿意水準，服務使用者在電子服

務和福利性公共服務方面的評分顯著改善。然而，「電子服務」的得分仍低於其他調查方面，「人

員服務」及「配套設施」的滿意度均錄得下跌。由此，建議旅遊局進一步擴充電子服務的推廣

應用，與有關部門協調以提升「商社通」的易用性和用戶體驗，強化人員服務水準及營造舒適

服務環境，以繼續提高服務質素及滿意度。 


